


勞動部主管職工福利委員會財團法人工作計畫經費預
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編製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財團法人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五項規定

訂定之。

第二條  　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主管之職工福利委員會財團法人（以

下簡稱財團法人），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應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財務報表者，其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之

格式、項目、編製方式、應記載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應依本辦

法規定辦理；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法令之規定。

第三條  　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應載明符合財團法人之設立目的及章程所

定業務之工作事項，其格式及項目如附表一。

第四條  　工作報告應載明工作計畫之執行成果，其格式及項目如附表二。

第五條  　財務報表之內容如下：

一、收支營運表。 

二、現金流量表。 

三、淨值變動表。 

四、資產負債表。 

五、財產清冊。 

六、附註。 

前項第一款所定報表，得依預算、決算性質分別編製。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定報表之格式及項目，如附表三至附

表八。

第一項第六款所定附註，準用勞動部主管職工福利委員會財團

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二十二條規定事項之揭露。

第六條  　財務報表之會計項目及內容，準用勞動部主管職工福利委員會

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七條至第二十二條規定，

並得就業務需求依會計制度增列之。

第七條  　財團法人應將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之工作計畫與經費預

算及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收支營運表，於每年年度開始後一個月

內，送本部備查。

財團法人應將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之工作報告及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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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之前一年度財務報表，送會計師查核簽證後，於每年結束後

五個月內，送本部備查。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2



附表一

（ 財 團 法 人 名 稱 ）

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

中華民國○○○年度

壹、概況

一、設立依據

二、設立目的

三、組織概況（另附組織系統圖）

貳、工作計畫

工作計畫（以下簡稱計畫）為預算編列之依據，應以達成財團法

人設立目的，並符合章程規定而訂定，其內容應包括：

一、計畫名稱

二、計畫重點：應就計畫內容（包括計畫缘起，是否符合設立目的及

章程）、執行方式及執行期間等概要說明。

三、經費需求：應說明年度經費需求。倘屬多年期計畫，並應就總計

畫經費概要說明。

四、預期效益：應說明年度預算執行預期效益。倘屬多年期計畫，並

應說明未來預計達成之效益。

參、本年度收支營運概況

肆、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前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伍、其他

（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負債之說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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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 財 團 法 人 名 稱 ）

工作報告

中華民國○○○年度

壹、概況

一、設立依據

二、設立目的

三、組織概況（另附組織系統圖）

貳、工作執行成果

一、計畫名稱、項目重點及執行情形等說明。

二、經費運用及辦理情形：應說明本年度經費運用、辦理情形及其他

說明事項。倘屬多年期計畫之執行，並應就年度計畫之經費及執

行詳細說明。

三、其他執行事項。

參、年度決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實況

二、現金流量實況

三、淨值變動實況

四、資產負債實況

肆、其他

（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負債之說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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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 財 團 法 人 名 稱 ）

收支營運  (  預計  )  表
中華民國○○○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決算數
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數
說 明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收入

業務收入

營業收入總額提撥

員工薪津

下腳變價

支出

本期賸餘（短絀）

主辦會計：          執行長（總幹事）：   董事長（主任委員）：

填表說明：

1.百分比欄計算以收入總額為基底(100%)，計算至小數點後二位四捨五入。

2.表內「項目」，準用勞動部主管職工福利委員會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及依

會計制度填列。

3.如有其他綜合餘絀項目，請於本表說明欄中以「本期其他綜合餘絀之說明」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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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 財 團 法 人 名 稱 ）

收支營運  (  決算  )  表
中華民國○○○年 

單位：新臺幣元

上年度

決算數

項目 本年

度

預算

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 較 增 (減-)

金額

(3)=(2)-(1)

%

(4)=(3)/(1)*100

收入

業務收入

營業收入總額提撥

員工薪津

下腳變價

：

：

業務外收入 

：

：

：

支出

業務支出

：

：

：

業務外支出

：

：

：

 所得稅費用（利益）

本期賸餘（短絀）

主辦會計：          執行長（總幹事）：  董事長（主任委員）：

填表說明：

1.表列百分比應計算至小數點後二位四捨五入。

2.請附註或以附表說明本期其他綜合餘絀各4級項目預（決）算數金額，其內容如下：

上年度
決算數

項目
本年度
預算數

本年度
決算數

比較增減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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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 財 團 法 人 名 稱 ）

現金流量  (  決算  )  表
中華民國○○○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年度
決算數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

  ：

  ：

    ：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

  ：

    ：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

  ：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現金與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期初現金與約當現金
期末現金與約當現金
主辦會計：          執行長（總幹事）：   董事長（主任委員）：

填表說明：

1.本表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 3 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等。

2.基於充分揭露原則之考量，應於附註說明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籌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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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 財 團 法 人 名 稱 ）
淨值變動  (  決算  )  表 
中華民國○○○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本年度期初餘

額

本年度 本年度期末

餘額
說明

增加 減少

基金

資本額提撥

累積餘絀 

累積賸餘

累積短絀

淨值其他項目 

累積其他綜合餘絀

合計

主辦會計：          執行長（總幹事）：   董事長（主任委員）：

填表說明：

1.本年度各淨值項目如有增減變動情形，應於說明欄分別說明增減原因。

2.本表應以結帳後總分類帳項目列示（如：本期賸餘（短絀）應結轉至累積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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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

（ 財 團 法 人 名 稱 ）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本年度
決算數
(1)

上年度
決數數
(2)

比較增 (減-)

金額
(3)=(1)-(2)

%
(4)=(3)/(2)
*100

資 產
流動資產
現金
：
投資及長期應收款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其他資產
：
：

資 產 合 計

負 債
流動負債
：
：

長期負債
：

其他負債
：
：

負 債 合 計

淨 值
基金
資本額提撥

累積餘絀
累積賸餘
：
：

淨值其他項目
累積其他綜合餘絀
：

淨 值 合 計
負債及淨值合計

主辦會計：          執行長（總幹事）：   董事長（主任委員）：

填表說明：

1.表列百分比應計算至小數點後二位四捨五入。

2.本表應以結帳後總分類帳項目列示（如：本期賸餘（短絀）應結轉至累積餘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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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 財 團 法 人 名 稱 ）
財產清冊

中華民國○○○年○○月○○日 

種類 名稱 單位 數量
金額

(新臺幣元)
備註

(存放單位)

經
法
院
登
記

動產

現金

基金

債券

其他

：

小計

不動
產

土地

建物

其他

：

小計

： ：

合計

未
經
法
院
登
記

動產

現金

基金

債券

：

其他

小計

不動
產

土地

建物

其他

：

小計

： ：

合計

總計
主辦會計：          執行長（總幹事）：   董事長（主任委員）：

填表說明：

1.種類可分為動產及不動產等，並依「經法院登記」及「未經法院登記」財產內容分別填報。

2.「經法院登記之財產」憑據影本連同清冊附送備查；基金存款等有關證明文件請向各存放金融機

構（含郵局）分別申請開立存款餘額證明書或提出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以利核對。

3.經法院登記之財產「合計」欄之金額，應與法人登記證書所載之金額相同。

4.本表各欄如不敷使用，請依實際需要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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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主管職工福利委員會財團法人工作計畫經
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編製辦法總說明 

財團法人法（以下簡稱本法）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制定公布，並於

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施行。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五項規定，須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財務報表之財團法人，其依同條第一項規定應送主管機關備查

之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之格式、項目、編製方式、

應記載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以資依循，爰訂

定「勞動部主管職工福利委員會財團法人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工作報告及

財務報表編製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本辦法適用之對象及規範事項。（第二條） 

三、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應記載事項、格式及項目。（第三條） 

四、工作報告應記載事項、格式及項目。（第四條） 

五、財務報表之內容、編製、格式及項目等規定。（第五條） 

六、財務報表之會計項目及內容，準用勞動部主管職工福利委員會財團

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相關規定，並得就業務需求依會

計制度增列之。（第六條） 

七、財團法人應送主管機關備查之相關財務報表之種類及程序。（第七

條） 

八、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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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主管職工福利委員會財團法人工作計畫經
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編製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財團法人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主管之

職工福利委員會財團法人（以下簡稱財

團法人），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者，其

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

報表之格式、項目、編製方式、應記載

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應依本辦法規

定辦理；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法令

之規定。 

關於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主管職工福

利委員會財團法人，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

二項規定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

者，明定其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工作報

告及財務報表之格式、項目、編製方式、

應記載事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應依本辦

法規定辦理。 

第三條 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應載明符

合財團法人之設立目的及章程所定業

務之工作事項，其格式及項目如附表

一。 

規定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應載明事項、格

式及其項目。 

第四條 工作報告應載明工作計畫之執

行成果，其格式及項目如附表二。 

規定工作報告應載明事項、格式及其項

目。 

第五條 財務報表之內容如下： 

一、收支營運表。  

二、現金流量表。  

三、淨值變動表。  

四、資產負債表。  

五、財產清冊。  

六、附註。  

前項第一款所定報表，得依預算、

決算性質分別編製。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定報表

之格式及項目，如附表三至附表八。 

第一項第六款所定附註，準用勞動

部主管職工福利委員會財團法人會計

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二十二條

規定事項之揭露。 

一、關於財務報表，參酌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第四條第二項規定，並

配合財團法人之實際運作需要，於第

一項明定財務報表之內容。 

二、關於收支營運表，得依預算、決算性

質，分別編製收支營運（預計或決算）

表，爰於第二項明定該報表得依預、

決算性質分別編製。 

三、關於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列收支

營運表、現金流量表、淨值變動表、

資產負債表、財產清冊等報表之格式

及項目，於第三項明定如附表三至附

表八，以資明確。另該等報表，並應

依本部主管職工福利委員會財團法

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十六條規定，由其董事長（主任委

員）、執行長（總幹事）或相當職務

之人及主辦會計人員簽名或蓋章，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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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敘明。 

四、關於第一項第六款所列附註，係針對

同項第一款至第五款報表相關基本

應揭露之資訊說明，其內容與一般本

部主管之職工福利委員會財團法人

報表之附註處理方式並無差別規定

之必要，於第四項明定準用本部主管

之職工福利委員會財團法人會計處

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二十二條

規定。 

第六條 財務報表之會計項目及內容，準

用勞動部主管職工福利委員會財團法

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

七條至第二十二條規定，並得就業務需

求依會計制度增列之。 

一、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應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之本部主管職

工福利委員會財團法人，其財務報表

之會計項目及內容與一般本部主管

職工福利委員會財團法人財務報表

並無差別規定之必要，爰明定準用本

部主管職工福利委員會財團法人會

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十七

條至第二十二條規定。 

二、另考量財團法人財務報表之會計項目

及內容之實際需要，爰規定財務報表

之會計項目，並得參考現行實際運作

之會計制度之項目及內容增列之。 

第七條 財團法人應將本法第二十五條

第一項所定之工作計畫與經費預算及

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收支營運表，於

每年年度開始後一個月內，送本部備

查。 

財團法人應將本法第二十五條第

一項所定之工作報告及第五條第一項

之前一年度財務報表，送會計師查核簽

證後，於每年結束後五個月內，送本部

備查。 

一、關於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收支營運

表，得依預算之性質編製與經費預算

有關之收支營運預計表，明定該報表

應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於

每年年度開始後一個月內送本部備

查，爰為第一項規定，以資明確。 

二、關於第五條第一項之財務報表，亦得

依決算性質編製為前一年度之收支

營運決算表、現金流量決算表、淨值

變動決算表，併同資產負債表、財產

清冊等財務報表及其附註，送會計師

查核簽證後，應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於每年結束後五個月內，

送本部備查，爰為第二項規定，以資

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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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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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 財 團 法 人 名 稱 ） 

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 

中華民國○○○年度 

壹、概況 

一、設立依據 

二、設立目的 

三、組織概況（另附組織系統圖） 

貳、工作計畫 

工作計畫（以下簡稱計畫）為預算編列之依據，應以達成財團法人

設立目的，並符合章程規定而訂定，其內容應包括： 

一、計畫名稱 

二、計畫重點：應就計畫內容（包括計畫缘起，是否符合設立目的及章

程）、執行方式及執行期間等概要說明。 

三、經費需求：應說明年度經費需求。倘屬多年期計畫，並應就總計畫

經費概要說明。 

四、預期效益：應說明年度預算執行預期效益。倘屬多年期計畫，並應

說明未來預計達成之效益。 

參、本年度收支營運概況 

肆、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前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 

二、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 

伍、其他 

（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負債之說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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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 財 團 法 人 名 稱 ） 

工作報告 

中華民國○○○年度 

壹、概況 

一、設立依據 

二、設立目的 

三、組織概況（另附組織系統圖） 

貳、工作執行成果 

一、計畫名稱、項目重點及執行情形等說明。 

二、經費運用及辦理情形：應說明本年度經費運用、辦理情形及其他說

明事項。倘屬多年期計畫之執行，並應就年度計畫之經費及執行詳

細說明。 

三、其他執行事項。 

參、年度決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實況 

二、現金流量實況 

三、淨值變動實況 

四、資產負債實況 

肆、其他 

（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負債之說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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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 財 團 法 人 名 稱 ） 

收支營運(預計)表 
中華民國○○○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決算數 
項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數 
說 明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收入 

業務收入 

營業收入總額提撥 

員工薪津 

下腳變價 

支出 

本 期 賸 餘（短絀） 

       

主辦會計：           執行長（總幹事）：     董事長（主任委員）： 

 

填表說明： 

1.百分比欄計算以收入總額為基底(100%)，計算至小數點後二位四捨五入。 

2.表內「項目」，準用勞動部主管職工福利委員會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及依會

計制度填列。 

3.如有其他綜合餘絀項目，請於本表說明欄中以「本期其他綜合餘絀之說明」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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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  財  團  法  人  名  稱  ） 

收支營運(決算)表 
中華民國○○○年  

單位：新臺幣元 

上年度 

決算數 

項目 本年

度 

預算

數 

(1) 

本年度 

決算數 

(2) 

比 較 增 (減-) 

金額 

(3)=(2)-(1) 

% 

(4)=(3)/(1)*100 

 收入 

業務收入 

營業收入總額提撥 

員工薪津 

下腳變價 

： 

： 

業務外收入  

： 

： 

： 

支出 

業務支出 

： 

： 

： 

業務外支出 

： 

： 

： 

所得稅費用（利益） 

本期賸餘（短絀） 

    

主辦會計：           執行長（總幹事）：     董事長（主任委員）： 

 

 

 

 

 

填表說明： 

1.表列百分比應計算至小數點後二位四捨五入。 

2.請附註或以附表說明本期其他綜合餘絀各 4級項目預（決）算數金額，其內容如下： 

上年度 
決算數 

項目 
本年度 
預算數 

本年度 
決算數 

比較增減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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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  財  團  法  人  名  稱  ） 

現金流量(決算)表 
中華民國○○○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年度 
決算數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 

  ： 

  ： 

    ：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 

  ： 

    ：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 

  ：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現金與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期初現金與約當現金 
期末現金與約當現金 

 

主辦會計：           執行長（總幹事）：     董事長（主任委員）： 

 

 

 

 

 

填表說明： 

1.本表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 3 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等。 

2.基於充分揭露原則之考量，應於附註說明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籌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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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  財  團  法  人  名  稱  ） 

淨值變動(決算)表  
中華民國○○○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本年度期初餘額 
本年度 本年度期末 

餘額 
說明 

增加 減少 

基金 

資本額提撥 

 

 

累積餘絀  

累積賸餘 

累積短絀 

 

 

淨值其他項目  

累積其他綜合餘絀 

 

 

 

 

 

 

 

 

 

 

 

合計 

     

主辦會計：           執行長（總幹事）：     董事長（主任委員）： 

 

 

 

 

 

 

填表說明： 

1.本年度各淨值項目如有增減變動情形，應於說明欄分別說明增減原因。 

2.本表應以結帳後總分類帳項目列示（如：本期賸餘（短絀）應結轉至累積餘絀）。 



11 
 

附表七 

（  財  團  法  人  名  稱  ）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主辦會計：           執行長（總幹事）：     董事長（主任委員）： 

 

 

 

 

填表說明： 

1.表列百分比應計算至小數點後二位四捨五入。 

2.本表應以結帳後總分類帳項目列示（如：本期賸餘（短絀）應結轉至累積餘絀）。 

項目 
本年度 
決算數 
(1) 

上年度 
決數數 
(2) 

比較增 (減-) 

金額 
(3)=(1)-(2) 

% 
(4)=(3)/(2) 

*100 
資 產 

流動資產 
現金 
： 

投資及長期應收款 
：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 
 

其他資產 
： 
： 

資 產 合 計 
 
負 債 

流動負債 
： 
： 

長期負債 
： 

其他負債 
： 
： 

負 債 合 計 
 

淨 值 
基金 
資本額提撥 
 

 
累積餘絀 
累積賸餘 
： 
： 

淨值其他項目 
累積其他綜合餘絀 
： 

淨 值 合 計 
負債及淨值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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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八 

（  財  團  法  人  名  稱  ） 

財產清冊 
中華民國○○○年○○月○○日  

種類 名稱 單位 數量 
金額 

(新臺幣元) 
備註 

(存放單位) 

經
法
院
登
記 

動

產 

現金      

基金      

債券      

其他      

：      

小計      

不
動

產 

土地      

建物      

其他      

：      

小計      

： ：      

合計      

未
經
法
院
登

記 

動
產 

現金      

基金      

債券      

：      

其他      

小計      

不

動
產 

土地      

建物      

其他      

：      

小計      

： ：      

合計      

總計      

主辦會計：           執行長（總幹事）：     董事長（主任委員）： 

 

填表說明： 

1.種類可分為動產及不動產等，並依「經法院登記」及「未經法院登記」財產內容分別填報。 

2.「經法院登記之財產」憑據影本連同清冊附送備查；基金存款等有關證明文件請向各存放金融機構

（含郵局）分別申請開立存款餘額證明書或提出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以利核對。 

3.經法院登記之財產「合計」欄之金額，應與法人登記證書所載之金額相同。 

4.本表各欄如不敷使用，請依實際需要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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